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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核查组通过对瑟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开展的文件评审

和现场核查，在核查发现得到关闭或澄清之后，核查组认为：瑟维

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报告的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和

数据是可核查的，且满足核查准则的要求。

经核查，瑟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2022年度排放量为：

排放源类别 排放量（tCO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62.7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23.34

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 139.38

企业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 0

经核查，瑟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2022年度二氧化碳总

排量为262.72tCO2，外购电力的排放量为139.38tCO2，化石燃料燃

烧产生的排放量为123.34tCO2。

瑟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2021年度按要求进行核查，瑟

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2021年度排放量为：

排放源类别 排放量（tCO2）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85.77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67.66

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 118.11

企业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 0

变化情况分析：企业在 2022年碳排放量较 2021年有所下降，

主要是企业注重能源消耗控制，合理控制了车辆的柴油消耗量。

2022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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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长 陈 伟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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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2020年19号）、

《浙江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浙政办发〔2016〕70号）、

《《浙江省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编制指南（试行）》》（浙环函〔2021〕

179号）、《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环办气候函【2021】

130号）的要求，浙江国发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发”）

受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委托，对瑟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被核查方）2022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的目

的包括：

确认被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

符合《工业其它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

要求；

根据《工业其它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

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

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被核查方2022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浙江省嘉兴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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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县西塘桥东盛路333号瑟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厂区内所有生产设

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即原材料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除燃烧之外的物理或

化学变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净购入电力、汽油、天然气和柴油消费引

起的排放；生产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

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机修、

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

门和单位。

1.3 核查准则

1、《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2、《ISO 14064-1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

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3、《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

清单研究》

4、《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

6、《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 213）

7、《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384）

8、《天然气能量的测定》（GB/T 22723）

9、《GB/T 476煤中碳和氢的测量方法》

10、《SH/T 0656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氮测定法（元素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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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1、《GB/T 13610天然气的组成分析（气相色谱法）》

12、《GB/T 8984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气

相色谱法）》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省核查指南》要求以及浙江国发内部质量管理相关制度，本次

核查的核查组人员组成及分工如表2-1所示。

表2-1 核查组成员及分工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陈 伟 核查组组长 核查工作统筹、文件评审、现场核查

2
朱星荣

周林杰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报告编制、资料审阅、现场查看、

数据抽样、核查计划制定、数据整理

3 姚立人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2023年5月23日收到被核查方提供的《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2023年5月29

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核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企业基本情况：《排放报告（初版）》中未描述企业的法人核算

边界和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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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水平数据：经查阅《排放报告（初版）》，发现《排放报告

（初版）》中外购电力、热力的监测方法以及监测频次未描述，无法确认

数据来源的合理性、规范性。

——其它情况：提供的支持性文件不完整。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2023年5月30日对被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

场核查。现场核查按召开见面会、现场主要排放设施及计量器具踏勘、走

访企业相关部门核实验证数据信息、召开总结会四个步骤进行。现场主要

访谈对象、访谈内容如表2-2所示。

表2-2 现场访谈一览表

时间 负责部门 访谈内容

2023.5.30 办公室 企业发展及生产情况介绍，各部门运营以及人员对接安排。

2023.5.30 生产部
营业执照、平面布局图、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报表、检定

证书等资料的提供。

2023.5.30 生产部 产品产量的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的介绍。

2023.5.30 生产部 厂区内主要用能设备和计量器具的介绍

2023.5.30 技术部
介绍电力的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等，并提供能源计量器具清

单、主要用能设备清单、生产抄表量等

2023.5.30 采购部 提供电力、蒸汽的购进发票以及公司产值、员工人数等资料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遵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及国家相关最新要



5

求，并根据文件评审、现场审核发现以及核查组在确认关闭了企业所有不

符合项后，完成数据整理及分析，并编制完成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

告。核查组于2023年6月9日完成核查报告，根据浙江国发节能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经过了独立于核

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技术复核由1名具有相关行业资

质及专业知识的技术复核人员根据第三方独立审核工作程序执行。负责本

次技术评审的人员独立于本次核查组。技术评审意见及修正情况见表2-3所

示。

表2-3 技术评审意见及修正情况汇总表

序号 技术评审意见 修改情况

1 基本信息核查请补充地理位置 已补充

2 法人边界排放量汇总表未按指南模板要求编制，请修正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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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企业2022年度碳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

通过查阅被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组织结构图》等相关信息，并与被

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瑟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地址位于丝绸之府、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嘉兴，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海盐经济开发区）东盛路333号。

总部上海瑟维思泵阀有限公司坐落于上海闵行区，公司成立于2007年，于

2010年因再次扩大规模乔迁至闵行浦江高科技园区。2018年总部办公乔迁

至上海闵行区浦江智地精品商务园区，同时工厂乔迁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

县。工厂占地面积约16000平方米.公司现有员工60人，下设行政部、营销

部、物资部/仓库、技术部、质检部、生产部、财务部。

公司经过多年发展与创新，产品种类已达上千种，可满足客户不同国

家不同标准的各项需求。现主要生产经营JIS, DIN,ANSI,BS等标准的船用法

兰阀门，铸钢截止阀/角阀，铸铁截止阀/角阀，JIS防浪阀，青铜消防阀，

液压闸阀，液压/电动/气动碟阀 、气动隔膜泵、青铜/铸铁/铸钢闸阀、涡轮

/螺旋式法兰蝶阀、涡轮凸耳蝶阀、JIS/尼古拉式油水舱空气帽、青铜快关

阀、青铜自闭式放泄阀、青铜考克、铸钢止回阀、JIS法兰、内螺纹青铜球

阀、不锈钢球阀、青铜皮龙阀、JIS青铜消防栓/町野式/德标/英式/美式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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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等等一系列产品。

公司产品现已成功打入国内多家“国字号”造船厂并建立了长期稳固

的合作关系，行业客户不胜枚举。公司以创“瑟维思”品牌为宗旨，以质

量第一、客户至上，为企业目标。我们将竭诚欢迎各界人士的精诚合作！

瑟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如图3-1所示。

图 3-1 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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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核查方组织机构如图3-2所示。

图3-2 企业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3.1.3 主营产品产量

被核查方单独填报《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和《工业产销总值及

主要产品产量表》。依据以上报表，2022年度被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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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产量核查标准及数据来源表

核查采信数据来源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1月-12月）》

交叉数据来源 《工业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监测方法 人工计数、复核

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班次记录，每日统计，每月合计

监测设备维护
由被核查方日常维护，定期巡检，发现异常，及时校准，但企业不能

提供检定报告。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验证

（1）核查组汇总了《主要经济技术指标（1月-12月）》中密封胶的产

量数据，并与《工业生产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中全年累计数量进行

比对，发现结果一致。

（2）鉴于《主要经济技术指标（1月-12月）》系企业生产台账，核查

组认为其统计口径、统计频次更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决定采纳。

核查确认的数据 生产各式水泵阀门160441套，产值10282万元，工业增加值2107.7万元

核查结论 与《排放报告（初版）》中填报数据相符，符合要求。

表3-2 企业近年生产情况表

产品种类 单位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船用阀门 套 88135 109227 160441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数据与实际情

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1.4 主要经营指标

通过查阅被核查方《工业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公司产值及固

定资产表》、《综合能耗表》，确认被核查方2022年度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如表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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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年度

指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产值（万元） 4701.75 6065.09 10282.0

工业增加值（万元） 1179.2 1575.1 2107.7

利润（万元） 419.08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法人核算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被核查方代表

访谈等方式，核查组确认被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被核查方

所控制的所有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

生产系统。经现场核查确认，被核查方企业边界为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

县西塘桥东盛路333号厂区。

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净购入二氧化碳保护气产生的

直接排放、净购入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核查组通过与企业相关人员交谈、

现场核查，确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二氧化碳。

因此，核查组确认《2022年度瑟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终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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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地理边界

经现场确认的地理边界为：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东盛路333号厂

区。

图3-4 企业地理边界图

3.2.3 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

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如下表所示，本次核算的气体为二氧化碳。

排放源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3-4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原材料品种 排放设施

燃料燃烧排放 天然气、柴油、汽油 食堂烹饪、车辆

二氧化碳回收利用 不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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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放 电力
立式加工中心、铣床、钻床、空压机、附

属生产、办公生活等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放 / /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稿）》，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排放

源和排放设施与实际相符，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瑟维斯泵阀制造（浙江）有限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等于燃料燃

烧CO2排放量，加上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量，减去企业CO2回收利用量，

再加上企业净购入电力、天然气、柴油和汽油隐含的CO2排放量。

核查组确认《企业2022年度碳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

核算方法：

式中：

EGHG 为报告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tCO2当量；

ECO2-燃烧 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单位为tCO2当

量；

ECO2-过程 为核算边界内各种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

为吨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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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O2-回收 为报告主体的CO2 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CO2；

ECO2-电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CO2排放量，单位为tCO2当量；

ECO2-热 使用净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3.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被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如下核算方法：

式中：

ECO2-燃烧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单位为tCO2当

量；

i为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为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各种温室气体的CO2当量排放，单

位为tCO2当量；

CCi为化石燃料品种i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

以吨为单位，对气体燃料以万Nm3为单位；

OFi为化石燃料i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位，

对气体燃料以吨碳/万Nm3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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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机械设备制造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式中：

AD电力：核算和报告期内的购入电量，MWh；

EF电力：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MWh；

AD热力：核算和报告期内的购入热量，GJ；

EF热力：热力供应的CO2 排放因子，tCO2/GJ。

热力供应的CO2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供热单位提供的CO2排放因子，不

能提供则按0.11吨CO2/GJ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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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燃烧过程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相关支持性文件及访谈相关部门，对企业

2022年度购入化石燃料、电力的相关品种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

据来源、测量方法、测量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

对主要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3.4.1.1 天然气消耗量

数据来源： 天然气消耗统计表

监测方法： 天然气流量计

监测频次： 每年统计采购量

记录频次： 按年汇总分类

监测设备维护： 2年校验 l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消耗统计表》的

天然气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核查组采用查阅了 2022

年度的《财务明细账》和《消耗统计表》中天然气消耗数据，核验

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信。

核查结论

核实的天然气消耗量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与企业《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

一致。核查组最终确认的天然气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22年

万 Nm3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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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数值： 389.31 GJ/万 Nm3

数据来源：
企业天然气低位发热量未进行测定，因此低位发热量采用《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中推荐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1 柴油消耗量

数据来源： 柴油消耗统计表

监测方法： 柴油购进发票

监测频次： 每年统计加油量

记录频次： 按年汇总分类

监测设备维护： 2年校验 l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消耗统计表》的

柴油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核查组采用查阅了 2022年

度的《财务明细账》和《消耗统计表》中柴油消耗数据，核验数据

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信。

核查结论

核实的柴油消耗量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与企业《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

一致。核查组最终确认的柴油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22年

t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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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低位发热量

柴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43.33 GJ/万 t

数据来源：
企业柴油低位发热量未进行测定，因此低位发热量采用《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中推荐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柴油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1 汽油消耗量

数据来源： 汽油消耗统计表

监测方法： 汽油购进发票

监测频次： 每年统计加油量

记录频次： 按年汇总分类

监测设备维护： 2年校验 l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消耗统计表》的

汽油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核查组采用查阅了 2022年

度的《财务明细账》和《消耗统计表》中汽油消耗数据，核验数据

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信。

核查结论

核实的汽油消耗量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与企业《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

一致。核查组最终确认的汽油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22年

t 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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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低位发热量

汽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44.8 GJ/t

数据来源：
企业汽油低位发热量未进行测定，因此低位发热量采用《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中推荐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2外购电力

核查组现场审核排放单位的外购电力来源国网电力，因此排放单位的

外购电量＝国网电力。

数据来源： 电力消耗统计月报

监测方法： 关口电表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记录，每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由电力公司负责校验，12月/1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用排放单位《电力财务结算数据》与《电力消耗统计月报》

的净购入电量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核查

组采用查阅 2022年度的《电力消耗统计月报》和《电力财务结

算数据》中净购入电量数据，核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靠、

可采信。

核查结论

核实的净购入电量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与企业《排放

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

单位 2022年

MWh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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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0.0153tC/GJ

来源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选取正确。

天然气热值碳氧化率

天然气热值碳氧化率

数值 99%

来源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碳氧化率选取正确。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0.0202tC/GJ

来源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选取正确。

柴油热值碳氧化率

柴油热值碳氧化率

数值 98%

来源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柴油碳氧化率选取正确。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0.0189tC/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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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选取正确。

汽油热值碳氧化率

汽油热值碳氧化率

数值 98%

来源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汽油碳氧化率选取正确。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名称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kgCO2/kWh

数值 0.5703

来源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环办气候（2021）9号）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

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要求。

3.4.5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

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要求。

3.4.5.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经审核组现场审核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化石燃料燃烧反应，主

要使用的为天然气、柴油和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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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核查确认的外购天然气燃烧的排放量

种类

消耗量

(t,
104Nm3)

低位发热量

(GJ/t,
GJ/104Nm3)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碳氧

化率

折算

因子

排放量

(tCO2)

A B C D E F=A*B *C* D* E

天然气 0.78 389.31 0.0153 99% 44/12 16.87

柴油 17.54 43.33 0.0202 98% 44/12 55.17

汽油 16.86 44.8 0.0189 98% 44/12 51.30

合计 123.34

3.4.5.2 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量：

二氧化碳回收量：

经审核组现场审核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二氧化碳回收，因此，

二氧化碳回收量为 0。

3.4.5.3 净购电力产生的排放

表3-6 核查确认的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电力

外购电力量

（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核查确认的排放

量（tCO2）
企业报告的排放

量

（tCO2）
A B C=A*B

外购电力 244.4 0.5703 139.38 139.38

3.4.5.4 排放量汇总

表3-8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

排放类型 核查确认值
《排放报告（终稿）》

报告值
误差

单位 吨 吨 %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tCO2) 123.34 123.34 0

CO2回收量(tCO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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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购入电力(tCO2) 139.38 139.38 0

净购入热力(tCO2) 0 0 0

企业年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合计 262.72 262.72 0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排

放量数据计算结果正确，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的要求。

3.4.5.5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为通用设备制造业，产品主要为各式铜制阀门。依据国家相

关文件，不对《补充数据》进行核查。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是受核查方确保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数据的准确

性，提升温室气体管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受核查方应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核查要求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参考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的思路，从制度建立、数据监测、数据流程监控、记录管理、内部

审核等几个角度着手，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流的管控和数据质

量管理工作。

表3-8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核查发现表

序号 规定要求 核查发现

1

从管理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进行规范。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制定规范性流程性管理文

未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未规范性流程性的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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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明确核算和报告工作的流程。

2

对排放源进行分类管理。根据排放占比情况进

行排序分级，对不同排放源类别的活动水平数

据和排放因子进行分类管理。

还未进行分类管理

3

建立健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内容包

括消耗量、燃料低位发热值等相关参数的监测

设备、监测方法及数据监测要求；数据记录、

统计汇总分析等数据传递流程；定期对计量器

具、检测设备和在线监测仪表进行维护管理等

计量设备维护要求；并对数据缺失的行为制定

措施。注意将每项工作内容形成记录。

已定期做好相关的数据记录、统计汇总

分析等数据传递流程。但部分计量器具

的维护要求还未达到相应要求。

4

建立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企业每

个参数的数据来源，数据监测记录统计工作流

转的时间节点，以及每个节点的相关责任人。

初步建立了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

系，未明确每个时间节点的相关责任

人。

5

在企业内部定期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

核制度，通过定期自查方式，进一步确保温室

气体排放数据的准确性。

未建立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其它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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